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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HB2025
12040037

五佰户乡东五佰户村博翔饰家家具
有限公司有异味。

廊坊市
香河县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大气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五佰户乡东五佰户村博翔饰家家具有限公司”实为香河县博翔饰家
家具厂，位于香河县五百户镇东七百户村，该厂于2025年5月25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表（登记编号：92131024MA097MTP2J001X），主要生产木制家具，生产过程中喷漆工序产
生异味，该工序配套治污设施为：水帘柜+活性炭箱+15米排气筒。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
产，喷漆及木工工序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违法行为。现场调取该企业治污设施运维记
录，治污设施按时运维，活性炭已按时更换。该企业生产车间密闭不严，厂区存在轻微异味
。
举报人反映的“五佰户乡东五佰户村博翔饰家家具有限公司有异味”问题属实。

属实

压紧压实属地部门
监管责任，严格落
实各项管控措施，
全面推进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确保问
题不复发。

香河县博翔饰家家具厂对生产车间进行密闭并
对治污设施内活性炭进行更换。同时，廊坊市
生态环境局香河县分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香河
县博翔饰家家具厂进行采样，检测数据正在分
析中，待出具正式检测结果后，依据检测结果
制定相应整改措施。

阶段性
办结

无

2
X3HB2025
12040039

反映霸州市胜芳镇武平桥东的东方
大院旁有一大理石加工厂，加工时
产生粉尘、异味扰民。

廊坊市
霸州市

涉及利益纠
纷问题

大气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大理石加工厂实为霸州市以顺家具厂，位于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
胜芳镇武平东路道路北侧。2025年12月5日，霸州市人民政府责成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霸州市
分局执法人员会同胜芳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信访举报人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
时，该企业正在拆除生产设备，清理原辅材料，厂区地面积尘严重，现场无动力电供应。
2025年12月2日，胜芳镇人民政府排查过程中发现该企业存在无环评审批手续的问题，对其
下达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依据《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该企业需要办理环
境影响报告表，由于该企业土地性质为非工业用地不符合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前置条件，企

业自行拆除生产设备清除原辅材料，供电部门已对该企业采取断电措施。该企业在拆除清理
过程中设备上的积尘、原辅材料中挥发性气体无组织排放严重，现场有明显异味和粉尘排放
。综上，信访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属实
尽快拆除生产设备
清除原辅材料。

要求霸州市以顺家具厂12月16日前完成拆除清
理。目前，该企业原辅材料已清理完毕，主体
设备正在拆除中。

阶段性
办结

无

3
D3HB2025
12040006

廊坊市大城县臧屯镇刘固献村西南
方向高架桥下，有人用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回填大坑。

廊坊市
大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此坑为刘固献村集体所有，2023年修建刘固献村堤顶路时，刘固献村村委会将拆除
违建房屋的建筑垃圾填埋至此坑，现为填平状态，填埋地块表面夹杂少量建筑垃圾。经臧屯
镇人民政府使用挖掘机对填埋地块5个点位进行挖掘，挖掘出的填埋物为砖头、瓦块、瓷砖
碎片等，为建筑垃圾，没有挖掘出生活垃圾。反映的“用建筑垃圾回填大坑”问题属实，“
用生活垃圾回填大坑”问题不属实。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对坑内填埋物进行
全面清理，恢复原
貌。

1.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大城县人民政府责成臧屯
镇人民政府立即对坑内建筑垃圾进行清理，运
至有处理资质公司处理。2.由大城县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对刘固献村村委会未经核准擅自
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阶段性
办结

无

4
X3HB2025
12040057

反映连庄子村不明排污管道将黑色

污水排入举报人农用耕地。村口河
沟常年流淌腥臭污水，影响村民生
活。村东口河沟内被建筑垃圾填埋
压实，有人持续往里倾倒生活垃圾
和工业废料。村北口污水随意排
放，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村南口垃
圾回收站垃圾露天堆放，异味刺鼻
。

廊坊市
安次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一是信访人反映“连庄子村不明排污管道将黑色污水排入举报人农用耕地”问题。
因信访人未明确表述农用耕地的具体位置，故核查人员围绕连庄子村及其周边进行整体巡
查，未发现排污管道，未发现暗管排污情况。二是信访人反映“村口河沟常年流淌腥臭污
水，影响村民生活”问题。信访人反映的“村口河沟”经核查连庄子村周边唯一河渠为五干
渠，沿沟渠未闻到发臭异味，未发现非法排污口，沟渠沿线干枯杂草较多。经观察，水样呈
清澈浅黄色，未发现水体腥臭情况。三是信访人反映“村东口河沟内被建筑垃圾填埋压实，
有人持续往里倾倒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料”问题。现场核查时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生活垃圾
和工业废料”倾倒问题。经过现场实地挖掘检查，信访人反映的“建筑垃圾填埋”问题属
实，“倾倒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料”问题不属实，四是信访人反映“村北口污水随意排放，生
活垃圾乱堆乱放。村南口垃圾回收站垃圾露天堆放，异味刺鼻。”问题。经核查，连庄子村
北口、南口，存在垃圾随意堆放问题，且垃圾桶数量不足，污水为现场垃圾外流导致。综合
现场情况，信访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下一步，安次区龙

河高新区管委会将
加强巡查监管，持
续加大监管力度，
确保村街所做好卫
生工作，做到日产
日清，消除异味问
题对周边住户的影
响。

1.安次区政府已安排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五干渠水
质进行采样检测。2.安次区龙河园区管委会已于
12月5日现场安排机械对该地块随机抽选点位进
行开挖。同时，聘请专业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

地块内的土壤及地下水等相关参数进行检测，
密切关注土壤及地下水等相关参数的检测结
果，如涉及污染超标问题，将聘请专业公司开
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同时对地块内所有建筑
垃圾开展无害化处理；如未涉及污染超标问
题，将聘请有资质的专业公司出具科学可靠的
整改方案，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 134-2019）要求，完成就近利用。3.对
连庄子村北口、南口垃圾回收点污水立即进行
清理，对垃圾桶进行清理，增加垃圾桶数量并
在村南口垃圾收集点设置围挡。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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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3HB2025
12040004

廊坊市香河县安头屯镇安头屯三村
东南侧香河祥振肉类有限公司手续

不合法。

廊坊市
香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经核查，香河祥振肉类有限公司在2024年5月13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4MADKMX1G6D），目前该公司厂区已建成但尚未投产。香河县安头屯镇人民政府
于2024年5月26日出具符合镇产业规划的项目意见（安政呈〔2024〕30号）；香河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于2024年7月17日出函证明香河祥振肉类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香河县
审批局于2024年9月11日备案《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香河祥振肉类有限公司关于年屠宰
牛3万头、羊15万只及肉制品加工、销售项目备案（备案编号：香审批投项〔备案2024〕168
号）。根据上述文件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香河县分局于2024年12月30日受理了香河祥振肉类有
限公司关于年屠宰牛3万头、羊15万只及肉制品加工、销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5年1月
20日完成审批，审批文号为香环管﹝2025﹞3号；香河祥振肉类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在建设
过程中规模发生变更，变更为年屠宰牛7000头、羊4万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相关规定重新报批了环评报告表，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香河县分局2025年
5月8日予以审批，审批文号为香环管〔2025〕10号；香河祥振肉类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14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131024MADKMX1G6D001U）。举报人反映的“香河祥振肉
类有限公司手续不合法”问题不属实。目前该公司未投入运营，相关手续齐全。香河县政府
已要求企业正常运营后加强自身监管，守法排污，并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对该企业进行规范
指导，确保企业合法运营。

不属
实

香河县政府将举一
反三压紧压实属地
部门监管审批责
任，对发现问题坚
决追根溯源，严格
依法惩处。

目前该公司未投入运营，相关手续齐全。香河
县政府已要求企业正常运营后加强自身监管，
守法排污，并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对该企业进
行规范指导，确保企业合法运营。

已办结 无

6
X3HB2025
12040002

2017年8月，北京国环莱茵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文安县新桥农场实
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接河北省廊坊市
文安县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该项
目原为EPC项目，申请中央环保专项
资金1亿元，资金下达后，仅将4000
万元用于该项目，其余资金用作他
用（据悉挪用建设左各庄十马干渠
项目），左各庄十马干渠项目距离
左各庄污水处理厂仅7公里，如此近
距离建设两座污水处理厂，选址是
不合理，专项资金被浪费。2020年
11月，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正式投

运。2023年7月，受暴雨严重影响，
项目所在干渠决堤，厂区被淹没，
人工湿地完全破坏。灾后重建过程
中，重建企业是文安县招标前两个
月才收购的河南哲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且重建工作并没有启动。
2024年7月，文安县环保局组织保定
市诚科信咨询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评
估，出具结论为建议项目暂停。该
项目作为省级污染治理规划项目，
由县环保局委托非专业咨询机构下
结论暂停，是不合规的。由于项目
被迫暂停，没能继续发挥改善当地
地表水质的作用。此外，项目相关
的断面在线监测位置由下游边界入
口，挪至上游边界出口，是不合规
的。

廊坊市
文安县

涉及规划政
策方面问题

其他

1.经核查，依据《文安县环境保护局、文安县财政局关于申请2016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
请示》（文环字〔2016〕129号）的资金项目内容，“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项目实际申请
使用中央环保专项资金4000万元，该项目所用中央资金已全部由文安县财政局根据合同约定
已于2017年至2021年分四期支付完毕。“申请中央环保专项资金1亿元”问题不属实。“左
各庄十马干渠项目”实为十马干渠水体达标治理工程PPP项目，总投资11941万元，使用上级
资金4400万元（其中：2016年中央资金1500万元，2017年省级资金2900万元，未挪用任何“
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项目资金），剩余资金由社会资本方河北五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其余资金用作他用（据悉挪用建设左各庄十马干渠项目）”问题不属实。十马干渠水体
达标治理工程PPP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文安县发改局于2017年4月6日批复，项目选址等问
题均经过科学论证，不存在选址不合理，专项资金被浪费问题。“左各庄十马干渠项目局里
左各庄污水处理厂仅7公里，如此近距离建设两座污水处理厂，选址是不合理，专项资金被
浪费”问题不属实。
2.经核查，2021年8月，由于水压过高，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进出水管道崩裂，大量河水灌入
厂区，湿地遭到破坏且部分河水通过湿地流向附近耕地（约1200亩农作物被淹）。为保障行
洪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安县水务局于2021年8月8日对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进出水口
进行了封堵，净化工程停运。受“海河流域23•7特大洪水”影响，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附近

的滩里干渠决堤，净化工程全部被洪水淹没（洪水深度达3-6米），受到严重毁损，该项目
已不具备运行条件。2023年9月，文安县政府拟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灾后重建特别国债后，
组织开展“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修复项目”。因灾后重建工作形势紧迫，经文安县政府同
意，在申请灾后重建特别国债资金程序启动后，廊坊市生态环境局文安县分局先行履行招投
标手续，确定中标方为河南哲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招标过程全程合规合法。但因灾后重建
特别国债资金未下达，该修复项目尚未开展。举报人反映的重建工作未启动问题属实。
3.经核查，大清河水质净化项目出水水质设计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标准，2021年
以前的运行期间对断面达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自2021年以来，上游白洋淀持续泄水，大清
河水质较好。2022年开始，大清河水质更是达到了地表水Ⅲ类水体标准。同时，2022年省、
市对该项目下游的台头断面考核级别进行了调整，考核要求变为Ⅲ类标准，该项目出水水质
已不能达到考核标准。因此在2024年7月5日，廊坊市生态环境局文安县分局委托第三方公
司，组织7名专家，对“文安县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修复项目”进行论证，专家建议：“鉴
于2023年10月20日批复的《文安县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大清河
水质标准达到Ⅳ类水体标准，与廊水治领办〔2023〕20号文件要求的地表水Ⅲ类水标准不一
致，需要在施工图阶段进行提标优化设计，本项目建议暂停”。因大清河净化工程修复需要
较大的资金投入，所产生的环境效益不明显，结合专家建议，且因灾后重建特别国债资金未
下达，暂停了大清河净化工程修复项目的实施。反映的“大清河水质净化项目暂停”属实，
但“该项目作为省级污染治理规划项目，由县环保局委托非专业咨询机构下结论暂停，是不
合规的。由于项目被迫暂停，没能继续发挥改善当地地表水质的作用”问题不属实。

4.经核查，该项目进出水口已封堵，暂停运行至今，本项目出口在线检测设施未进行挪动，
不存在挪至上游边界出口问题。信访举报人反映“项目相关的断面在线检测位置由下游边界
入口，挪至上游边界出口”问题不属实。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积极与相关企业沟
通协商，妥善处理
遗留问题。

目前，“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项目”已停止运
行且修复计划因实际情况暂时搁置，后续将进
一步与省、市相关部门沟通对接，妥善处置“
大清河水质净化工程项目”遗留问题。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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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霸州市辛章开发区霸州市泓
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南区，含废酸
的污水、污泥处理方式不明，有异
味。

廊坊市
霸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关于“廊坊市霸州市辛章开发区霸州市泓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南区，含废酸的污水、污泥处
理方式不明”问题不属实。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霸州市泓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位于霸州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东部（辛章）片区辛章二村西，2012年12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为金
属表面处理产品15万吨，各项环保审批手续均合规办理、手续完备。该企业含废酸的污水是
酸洗线漂洗工序产生的含酸废水，连同酸洗车间地面冲洗废水一并进入厂内综合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用于酸洗工序中漂洗用水），采用中和+曝气+絮凝沉淀+板框压滤工艺，处理达标
后部分回用，部分外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最终汇入霸州市胜芳第一污水处理厂。该企业污水
排放口安装有污水在线检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时监控企业污水排放总量与
化学需氧量、氨氮、pH等污染物排放浓度；执法人员通过调取在线检测数据和2025年11月21

日企业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总排口中总磷、总氮、悬浮物、石油
类浓度满足《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标准要求，未发现违法排污
行为。因该企业污水处理达标后部分回用，部分外排，新鲜水用于补充生产过程中用水，所
以外排水量小于取水量，通过物料核算，取、排水数据在合理范围。调查组对该企业周边进
行排查，未发现暗管及废水偷排情况。群众举报的“含废酸的污水处理方式不明”情况不属
实。该企业的污泥为厂内综合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含酸废水时，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滤工序产生
的酸洗污泥。2022年6月，企业委托第三方公司对酸性废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危险特性进
行鉴别（编号G37211109178），鉴别结果显示该企业产生的酸洗污泥为一般固体废物。另调
阅该企业排污许可证副本中固体废物基本信息表，酸洗污泥被列为第Ⅰ类工业固体废物，去
向为自行贮存，自行利用。该企业与三方公司签订了供销合同，所产生的酸洗污泥分别于
2025年2月19日、2025年8月10日进行外售，两次共计外售污泥63.88吨，现库存约38吨。执
法人员未发现企业污泥去向不明的情况。群众举报的“污泥处理方式不明”情况不属实。
关于“有异味”问题属实。经核查，该企业涉及异味产生的工序为4条酸洗生产线、30个盐
酸储罐、1套聚合氯化铁生产工序。酸洗工序、盐酸储罐、溶解、氧化聚合工序产生的含氯
化氢废气经酸雾吸收塔处理后排放；该企业自行检测频次为半年1次，调阅该企业2025年6月
检测报告、9月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显示该企业废气污染物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
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标准要求。调查组现场核查时，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正常，发现企业酸洗生产车间窗户为开启状态，导致废气外溢，该企业污水处理站
东侧墙面有密闭不严现象，导致污水异味外溢，造成厂区有异味。群众举报的“有异味”问
题情况属实。

部分
属实

要求企业严格落实
生态环境主体责
任，加强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严
防生态环境污染问
题发生。

针对该企业酸洗生产车间窗户未关闭、污水处
理站东侧墙面密闭不严问题，已责令企业立行
立改，目前酸洗车间窗户已密闭，污水处理站
破损墙面已修复。企业存在的问题已整改完成
。

已办结
对相关负责
人启动追责
问责程序。


